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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 2013 年度审计报告中非标准审计意见所涉事项影响消除的专项说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ST 新都”）2013 年度财

务报告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以下简称“立信所”或“会计

师”），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信会师报字[2014]第 310276 号】（以下

简称“2013 年度审计报告”），现对 2013 年度审计报告中无法表示意见所涉及事

项的影响将通过本次交易予以消除进行说明： 

一、导致无法表示意见的事项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3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时提出：新都酒店为关联

方提供违规担保，根据公司独立董事告知该项担保从未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

审议，是在公司及董事会不知情的情况下擅自以公司名义所做的担保，另新都酒

店向关联方购买资产、向关联方出租资产等，在审计中，会计师无法实施满意的

审计程序，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识别新都酒店的全部关联方，无法合理

保证新都酒店和关联方交易的相关信息得到恰当的记录和充分的披露，这些交易

可能对新都酒店的财务报告产生重大影响，也无法判断是否还存在其他对财务报

表产生重大影响的诉讼、担保情况等。因此，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3 年

度财务报告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上述事项主要涉及为关联方违规提供担保，向关联方购买并出租高尔夫俱乐

部物业等事项，详情见公司 2013 年度财务报告附注六、七、十。 

二、审计报告中无法表示意见涉及事项将通过本次交易予以消除的说明 

（一）违规担保和违规债务事项 

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新都酒店披露共涉及违规担保和违规债务诉讼 9

项， 9 个诉讼请求金额共 51,209.72 万元，其中 6 个已经法院判决（判决新都酒

店承担或可能承担的最高赔偿金额为 30,552.87 万元已全额预计负债），还有 3

个正在审理中（诉讼请求金额共 5,754.39 万元已按照 50%预计负债为 2,877.19

万元）。合计已预计负债 3.34 亿元。 



违规担保诉讼和预计负债明细如下： 

序

号 

案件名称 新都酒店身份 

案件或判决书编

号 

诉讼请求（万

元） 

计提预计负债

金额（预计偿

还的上限金

额）（万元） 

计提预计负

债参考资料 

1 

伍泽松借款合

同纠纷案 

第三被告 

（2013）揭中法民

三初字第 17 号 

11,430.61 11,430.61 法院判决书 

2 

周勃借款合同

纠纷案 

第四被告 

（2013）深中法商

初字第 3 号 

8,354.80 4,177.40 法院判决书 

3 

张文勋借款合

同纠纷案 

第二被告 

（2013）深中法商

初字第 3 号 

19,426.16 9,713.08 法院判决书 

4 

叶国权借款合

同纠纷案 

第五被告 

（2014）深福法民

一初字第 499 号 

2,023.97 1,011.99 法院判决书 

5 

周瑞坤借款合

同纠纷案 

第二被告 

（2014）揭普法民

二初字第 106 号 

3,000.00 1,500.00 

尚未判决，

参照已生效

判决书 

6 

舒鹏程借款合

同纠纷案 

第一被告 

（2013）深福法民

一初字第 2106 号 

1,379.52 1,379.52 法院判决书 

7 

舒鹏程借款合

同纠纷案 

第一被告 

（2013）深福法民

一初字第 2107 号 

2,840.27 2,840.27 法院判决书 

8 

王沛雁借款合

同纠纷案 

第二被告 

（2014）深南法民

一初第 318 号 

2,390.69 1,195.34 

尚未判决，

参照已生效

判决 

9 

周镇彬借款合

同纠纷案 

第五被告 

（2014）深福法民

一初字第 2519 号 

363.70 181.85 

尚未判决，

参照已生效

判决书 

合计   51,209.72 33,430.66  

针对上述违规担保、违规借款事项给公司所造成风险隐患的解决和消除，重

组方易定宏、华泽宏阳及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郭耀名、控股股东瀚明投资出具了



相关承诺，具体如下： 

1、重组方、上市公司潜在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易定宏出具的对上市公司

预计负债承担偿还义务的承诺 

易定宏承诺：“本人为北京华图宏阳教育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

拟与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进行重大资产重组。 

本人知悉上市公司目前尚存已披露未解决的违规担保和违规债务诉讼 9 笔，

并已根据司法判决和诉讼请求计提 3.34 亿元的预计负债 

如中国证监会及相关有权机构批准上市公司出售全部经营性资产并向华图

教育的全体股东发行股份购买其所持华图教育 100%股份的重大资产重组项目，

本人将自愿承担上市公司的上述预计负债 3.34 亿元的偿还义务，并放弃针对上

市公司的追索权利。” 

2、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郭耀名、控股股东瀚明投资出具的或有负债兜底承

诺 

郭耀名承诺：“自本承诺函签字之日起，除上市公司目前尚存已披露未解决

的 9 笔违规担保和违规债务诉讼已根据司法判决和诉讼请求计提的 3.34 亿元预

计负债，以及截至本承诺函签署日上市公司已披露的所有负债外，上市公司在出

售资产交割基准日之前所发生的以及因出售资产交割基准日之前的事由而在出

售资产交割基准日之后产生的全部负债（该等债务包括目前尚存 9 笔未解决诉讼

中最终判决上市公司偿还金额高于已计提预计负债 3.34 亿元的部分，任何银行

债务，对任何第三人的违约之债及侵权之债、任何或有负债、任何担保债务、诉

讼仲裁或行政处罚产生的债务等）及经济、法律责任均由本人负责承担。”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瀚明投资承诺：针对郭耀名先生在本次新都酒店重大资产

重组中做出的兜底承诺，本公司对该兜底承诺承担和履行连带责任。 

3、华泽宏阳承诺：如中国证监会及相关有权机构批准上市公司出售全部经

营性资产并向华图教育的全体股东发行股份购买其所持华图教育 100%股份的重

大资产重组项目，则如郭耀名先生、瀚明投资未履行其在本次新都酒店重大资产

重组中做出的相关兜底承诺，华泽宏阳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将代上市公司

新都酒店履行相关偿还义务，并放弃针对上市公司新都酒店的追索权利，但保留

对郭耀名先生、瀚明投资及相关债务主债务人（上市公司除外）的追索权利。 

 



4、华图教育实际控制人、上市公司潜在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易定宏承诺：

如中国证监会及相关有权机构批准上市公司出售全部经营性资产并向华图教育

的全体股东发行股份购买其所持华图教育 100%股份的重大资产重组项目，则如

郭耀名先生、瀚明投资、华泽宏阳未履行其在本次新都酒店重大资产重组中做出

的相关兜底承诺，本人将代上市公司新都酒店履行相关偿还义务，并放弃针对上

市公司新都酒店的追索权利，但保留对郭耀名先生、瀚明投资及相关债务主债务

人（上市公司除外）的追索权利。 

（二）向关联方购买资产和出租资产事项 

2013 年 6 月 26 日，惠州高尔夫球场有限公司与新都酒店签订《房屋转让协

议》，将位于惠州市惠东县大岭镇十二托建筑面积为 3343.17 平方米的房产转让

给新都酒店，交易价格为 10,374.76 万元。交易价格已经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

限责任公司评估并出具中企华评报字（2013）第 3193 号评估报告。该物业是带

租物业，承租方是惠州怡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双方签订租赁合同按协议定价

确定租金价格。首年租金为 2000 万元/年，租金每三年递增 10%，该项租赁前三

年的每年投资回报率为 19.28%。根根据该《房屋转让协议》，所附带的《球场俱

乐部租赁合同》如果被解除或终止生效时，新都酒店有权要求惠州高尔夫球场有

限公司回购该物业，回购价格按照回购当时的评估价和本次交易价格孰高者计

算，且应连带赔偿物业承租方所欠付的租金及执行回购过程中额外产生的评估

费、律师费及各项税费等费用。 

2014 年 8 月，新都酒店、惠州高尔夫球场有限公司（回购方）、惠州怡海房

地产有限公司（原承租方）、深圳市光耀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担保方）、深圳市瀚

明投资有限公司（担保方）、郭耀名（担保方）共同签订《房产回购协议》，回购

方惠州高尔夫球场有限公司同意按物业原价 10,374.76万元与 2014年上半年球场

俱乐部租金 1000 万元之和共计 11,374.76 万元回购该物业；同时约定回购方应自

2014 年 6 月起每月向新都酒店支付回购款 300 万元，并在 2014 年 12 月 31 日前，

应将全部回购款支付完毕。上述惠州市惠东县大岭镇房产回购协议基本未执行。 

2015 年 4 月 7 日，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公司与深圳市恒裕实业（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称“恒裕实业”）签订《资产出售协议》，新都酒店将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出售予恒裕实业，出售资产范围包括酒店、宿舍楼及经营性



债权债务。同时新都酒店、恒裕实业、惠州高尔夫球场有限公司、惠州怡海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深圳市光耀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瀚明投资有限公司、郭

耀名签署《房产回购协议的补充协议》，原《房产回购协议》中的回购方惠州高

尔夫球场有限公司向新都酒店回购惠州市惠东县大岭镇十二托的（俱乐部）的房

产及土地使用权的义务，由恒裕实业承接。 

鉴于以上新都酒店实际控制人郭耀名的承诺，重组方华图教育实际控制人易

定宏的承诺，以及恒裕实业与新都酒店签订的《资产出售协议》，董事会认为：

新都酒店 2013 年财务报告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所关注的“新都酒店为关联方提供

违规担保，根据公司独立董事告知该项担保从未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是在公司及董事会不知情的情况下擅自以公司名义所做的担保；另新都酒店向关

联方购买资产、向关联方出租资产等，在审计中，我们无法实施满意的审计程序，

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识别新都酒店的全部关联方，我们无法合理保证新

都酒店和关联方交易的相关信息得到恰当的记录和充分的披露，这些交易可能对

新都酒店的财务报告产生重大影响，我们也无法判断是否还存在其他对财务报表

产生重大影响的诉讼、担保情况等”等可能产生影响的事项，新都酒店将在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成及承诺人兑现承诺后予以消除。 

 

 

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 年 4 月 7 日 




